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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 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伦敦证券交易所互联互通存托凭证 

上市交易暂行办法（征求意见稿)》起草说明 

  

为了规范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与伦敦证券交易

所（以下简称伦交所）互联互通存托凭证上市、交易、跨境转换

和信息披露等行为，本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关于

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的若干意见》《存托

凭证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《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伦敦

证券交易所互联互通存托凭证业务的监管规定（试行）》等法律、

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以及本所相关业务规则，起草

了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与伦敦证券交易所互联互通存托凭证上市交

易暂行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暂行办法》）。现说明如

下： 

一、《暂行办法》的起草思路 

《暂行办法》是本所专门规范沪伦通业务的基本业务规则,

充分考虑了沪伦通的特殊性，如发行人为伦交所主板高级上市公

司，中国存托凭证初期不融资，有跨境转换机制，投资者有准入

条件等，做了相应的针对性、适应性安排。 

（一）采用“大规则”的综合规范模式。为了使沪伦通规则

体系简明清晰，《暂行办法》对沪伦通业务进行了全面、综合的

规范。在具体内容上，既包括东向中国存托凭证业务，也包括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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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全球存托凭证业务；既涉及上市和信息披露监管，也涉及交易

和跨境转换监管。同时，本所还制定了相关配套业务指引，对《暂

行办法》确立的上市预审核、做市商、跨境转换等机制分别作出

细化规定。 

（二）突出体现沪伦通业务的制度特色。沪伦通业务作为中

英证券市场的互联互通机制，在制度设计上需要兼顾严监管与促

发展、国际化与本土化，并关注两地市场业务开展、监管制度的

衔接。为此，《暂行办法》作出了一些具有针对性的制度安排。

例如，中国存托凭证实行上市预审核制度，采取竞价交易与做市

商制度相结合的混合交易方式，特定情形下适当放宽涨跌幅等。  

（三）强化投资者保护和风险防范安排。考虑到沪伦通业务

在境内资本市场是新生事物，投资者及相关市场主体缺乏实践经

验。鉴此，《暂行办法》在投资者保护和风险防范方面做了针对

性安排。例如，仅允许机构投资者和具有 300万元以上证券资产

的个人投资者参与中国存托凭证交易，通过特殊交易机制安排防

范本地市场流动性及价格的重大异常等。 

二、《暂行办法》的主要内容 

《暂行办法》共一百零四条，分别为“总则”“中国存托凭

证上市”“中国存托凭证持续信息披露”“中国存托凭证交易”“全

球存托凭证相关事项”“自律管理”和“附则”七章，主要包括

以下内容： 

（一）总则 

本章明确了《暂行办法》的制定目的和依据、调整范围、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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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管理对象、投资者保护及登记结算等基本事项。 

（二）中国存托凭证上市 

本章规定了中国存托凭证的上市审核、初始流动性建立、上

市及退市等内容。一是明确了中国存托凭证上市条件，包括公开

发行条件、总市值（200 亿元）、伦交所上市年限（上市 3 年且

主板高级上市满 1年）、初始规模（5000万份及 5亿元市值以上）。

二是规定了上市预审核及后续上市审核的总体安排。三是对中国

存托凭证初始流动性建立进行了明确。四是就暂停上市、终止上

市安排做了原则规定。 

（三）中国存托凭证持续信息披露 

本章规定了中国存托凭证持续信息披露的基本要求与原则、

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以及其他相关事项。一是发行人和相关信息

披露义务人需要遵循公平披露、同步披露和一致性披露原则。二

是对定期报告的内容格式、审计做了规定，对重大交易、关联交

易的披露标准进行了明确，对非交易类重大事项进行了列举。三

是对中国存托凭证持有人权利行使及披露、存托计划的持续披

露、权益变动披露、境内市场集中度披露等问题做了专门规定。 

（四）中国存托凭证交易 

本章规定了中国存托凭证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，以及交易

与跨境转换机制。一是具体规定了中国存托凭证交易的投资者适

当性条件和要求。二是明确了中国存托凭证的差异化交易机制，

如做市商制度、涨跌幅限制、上市首日价格基准、除权除息安排

等。三是明确了跨境转换的运作和监管要求，对跨境转换的业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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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程、跨境转换机构的备案管理和合规运作要求、纠错机制和虚

增中国存托凭证处理等作出了具体规定。 

（五）全球存托凭证相关事项 

本章对全球存托凭证与本所市场相关的事项进行了规定。一

是明确了境内上市公司申请基础股票上市的要求，以及应当在本

所市场披露的全球存托凭证有关事项。二是明确了英国跨境转换

机构、全球存托凭证存托人的备案及监管要求。 

（六）自律管理 

本章对本所自律管理中采取的日常措施、监管措施和纪律处

分进行了规定，并对相关市场主体的典型违规行为进行了列举。 

（七）附则 

本章对《暂行办法》的生效与修改程序、解释主体、实施日

期等内容进行了规定。 

特此说明。 

 

 


